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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25007.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关于修改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的通知（工商外企

字[2005]第21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各被授权的工商

行政管理局： 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局对2004年8

月6日《关于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的通知》（工商外企

字[2004]第122号）印发的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及规范要

求》第二部分“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登记及备案”和第五部分“外商投资企业分支（

办事）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”进行了修改。 现将修改

后的第二部分“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登记及备案”和第五部分“外商投资企业分支（

办事）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”印发给你们，自2006年1

月1日起施行。原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及规范要求》第二

部分和第五部分同时废止，其余部分仍然有效。国家工商行

政管理总局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：第二部分 外商投

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及备案

一、设立登记 （一）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 外商投资的公

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工商行政管理（总）局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外资企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现申请设立登记，请予核准。同时承诺：所提



交的文件和有关附件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与原件一

致，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 拟 设 立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 拟任法定代表

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HTTP：//WZJ.SAIC.GOV.CN指定

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兹指定/委托 办理本公司设立登

记事宜。 指定/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

人： 注：委托人指全体投资者。 年 月 日 （由投资各方法定

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盖章，投资者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

。）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信息┌────┬─┬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┐│姓 名 │ │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│├──

──┼─┤ ││单 位 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┤ ││部 门 

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┤ ││联系电话│ │ │└────

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拟设立公司工商登记联络员

信息┌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│ 姓名 

│ │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 ││ 部

门 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 ││联系电话│固定：│ 

││ ├───┤ ││ │移动：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 

││电子邮箱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 ││联系地址│

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 ││邮政编码│ │ │└───

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

登记所需提交的文件┌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│序 │ 文件名称 

││号 │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 │拟任法定代表人签

署的《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》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┤│2* │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（批复和批准证书副本1）

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3* │公司章程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┤│4* │《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┤│5* │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│├─

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6* │董事、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

份证明复印件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7* │法定代表人任

职文件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8* │依

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9* │股东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，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

移手续的证明文件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0* │公司住所

证明 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1* │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 

│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2* │前置审批文件或证件 │├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3* │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│├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14 │其它有关文件、证件 │└──┴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┘ 规范要求： 1、本申请书应用黑色或蓝黑色钢

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应清楚。 2、以上文件除标明复印件

外，应提交原件。 3、以上所提交的文件若用外文书写，需

提交中文译本，并加盖翻译单位印章。 4、第2项申请者应自

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90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；

但以中外合作、外商合资、外商独资形式设立公司的，申请

人应自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注册

手续；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，还应

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原件或有效复印件

。 5、第3项公司章程需投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

、盖章的原件，投资者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。提交的公司

章程应与审批部门批准的相一致。 6、第4项《名称预先核准

通知书》应在有效期内，且内容与拟设立公司申请的相关事

项吻合。 7、第5项中方投资者应提交由本单位加盖公章的营

业执照/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/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/民办非

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作为主体资格证明；外国（地区）投资

者的主体资格证明应经所在国家（地区）公证机关公证和我

国驻该国（地区）使（领）馆认证，如其所在国（地区）与

我国没有外交关系，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

该国（地区）使（领）馆认证，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（

领）馆认证。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

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应当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。 8

、第6项、第7项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和经理的产生应符

合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9、第8、9项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金



融、证券、保险类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，以及设立时缴付全

部或部分注册资本的其他类型有限责任公司。 10、第10项自

有房产提交产权证复印件，并提交原件核对；租赁房屋提交

租赁协议原件及出租方的产权证复印件，以上不能提供产权

证复印件的，提交能够证明产权归属的其它房屋产权使用证

明复印件。出租方为宾馆、饭店的，提交宾馆、饭店的营业

执照复印件。 11、第11项仅适用于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

限公司。 12、第12项仅适用于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交有关

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明。 13、第13项“

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”由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

的境外股东、发起人（授权人）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

（被授权人）签署，载明境内被授权人的地址、联系方式，

明确授权其代为接受法律文件送达。被授权人可以是境外股

东、发起人设立的分支机构或拟设立的公司（被授权人为拟

设立的公司的，公司设立后委托生效）或者其他境内有关单

位。变更被授权人的，应当签署新的《法律文件送达协议》

并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。被委托人地址等事项发生变更

的，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。 14、本表仅适用于外商投资

的公司。 外商投资的公司申请设立登记事项 单位：万元┌─

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

────┐│ 名称 │ │电话 │ │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│ 住所 │ 

│邮编 │ │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

┼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┤│公司类│ │法定代表人│ ││

型 │ │ 姓 名 │ │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│ 



││设立方│ │ │ ││式 │ 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投资

总│ │经营期限 │ ││ 额 │ │ │ │├─┬─┴─┬──

─┬────┴─┬───┼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┤│注

│ │中方 │ │折美元│ │所占比例 │ ││册│币种：│ │

│ │ │ │ ││资│ 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

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┤│本│ │外方 │ │折美元│ │所占

比例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┤│实│ │中方 │ │折美元│ │所

占比例 │ ││收│币种：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┤│资│ │外方 │ │折美元│ │

所占比例 │ ││本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┴─

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┤│

经│ ││营│ ││范│ ││围│ ││ │ │├─┴────

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许可经营项目 │ │├─┬─────┴─┬──┬───

──┬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┤│ │投资者 │认缴│出

资 │所│实缴│出资方│出资 ││ │名称或姓名 │出资│

方式 │占│出资│式 │时间 ││ │ │额 │ │比│额 │ │ 

││ │ │ │ │例│ │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

──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┤│中│ │ │ │ 

│ │ │ ││方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┼

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┤│ │国别（地区） │ │余额缴付期

限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┼─

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┤│中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│方├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┼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



─┤│ │国别（地区） │ │余额缴付期限 │ │├─┼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┼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

─┤│中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│方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

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┼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┤│ │国别（地

区） │ │余额缴付期限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

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 │ │ │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┼──┬─

──┬───┤│外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│方├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┼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┤│ 

│国别（地区） │ │余额缴付期限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┼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┤│

外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│方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

───┴─┼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┤│ │国别（地区） │ 

│余额缴付期限 │ 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

──┬─┼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┤│外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

││方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┼──┴

───┴───┤│ │国别（地区） │ │余额缴付期限 │ 

│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 │ │└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法定代表人登记表

┌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┬───┬─┬─┐│姓 

名 │ │国别 │ │出生年│ │照││ │ │（地区│ │月 │ 

│ ││ │ │） │ │ │ │片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┼─┼───┼─┤ ││产生方式│ │性别 │ │派出单│ 

│ ││ │ │ │ │位 │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┴─┼───┴─┤ ││证件类型│ │证件号码 │ │ │├



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┬───┼─┤│住 址 

│ │联系电│ ││ │ │话 │ │├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┤│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│身份

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├─────

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│法定代表人 │ │

│签字 │ │└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┘ 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┐│经审查，法定代表人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

资格，不存在以下情况： ││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的； ││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

施的； ││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； ││

因犯有贪污贿赂罪、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秩序罪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││未逾五年的；因犯有其

他罪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；或者因犯罪被判

处剥夺政││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； ││担任因经

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、经理，并对

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││责任，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

日起未逾三年的； ││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

法定代表人，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，自该││

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； ││个人负债数额

较大，到期未清偿的； ││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不得担任法

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。 ││ ││ ││ ││审查人盖章（签

字）： ││ │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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